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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8_BE_85_E5_c62_177443.htm 第一条 定义 为本公约

的目的： 1、“臭氧层”是指行星边界层以上的大气臭氧层

。 2、“不利影响”是指自然环境或生物区系内发生的，对

人类健康或自然的和受管理的生态系统的组成、弹性和生产

力或对人类有益的物质造成有害影响的变化，包括气候的变

化。 3、“备选的技术或设备”是指其使用可能可以减轻或

有效消除会或可能会对臭氧层造成不利影响的排放物质的各

种技术或设备。 4、“备选物质”是指可以减轻、消除或避

免臭氧层所受不利影响的各种物质。 5、“缔约国”是指本

公约的缔约国，除非案文中另有所指。 6、“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指由某一区域主权国家组成的组织，它有权处理本

公约或其议定书管理的事务，并根据其内部程序充分受权签

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有关的文书。 7、“议定书”

指本公约议定书 第二条 一般义务 1、各缔约国应依照本公约

以及它们所加入的并且已经生效的议定书的各项规定采取适

当措施，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使免受足以改变或可能改

变臭氧层的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2、

为此目的，各缔约国应在其能力范围内： （a）通过有系统的

观察、研究和资料交换从事合作，以期更好地了解和评价人

类活动对臭氧层的影响，以及臭氧层的变化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的影响； （b）采取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从事合作，

协调适当的政策，以便在发现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某些人

类活动已经或可能由于改变或可能改变臭氧层而造成不利影



响时，对这些活动加以控制、限制、削减或禁止； （c）从事

合作，制订执行本公约的商定措施、程序和标准，以期通过

议定书和附件； （d）同有关的国际组织合作，有效地执行

它们加入的本公约和议定书。 3、本公约的各项规定绝不应

影响各缔约国依照国际法采取上面第１款和第２款内所提措

施之外的国内措施的权力，亦不应影响任何缔约国已经采取

的其他国内措施，只要这些措施不同它们在本公约之下所承

担的义务相抵触。 4、本条的适用应以有关的科学和技术考

虑为依据。 第三条 研究和有系统的观察 1、各缔约国斟酌情

况直接或通过有关国际机构就下列问题发起并与有关国际机

构合作进行研究和科学评价： （a）可能影响臭氧层的物理和

化学过程； （b）臭氧层的变化所造成的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和其他生物影响，特别是具有生物后果的紫外线太阳辐射的

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c）臭氧层的任何变化所造成的气候影

响； （d）臭氧层的任何变化及其引起的紫外线辐射的变化

对于人类有用的自然及合成物质所造成的影响； （e）可能影

响臭氧层的物质、作法、过程和活动，以及其累积影响； （f

）备选物质和技术； （g）相关的社经因素；以及附件一和

二里更详细说明的问题。 2、各缔约国在充分考虑到国家立

法和国家一级与国际一级进行中的有关活动的情况下，斟酌

情况直接或通过有关国际机构推广或制定联合或补充方案以

有系统地观察臭氧层的状况及附件一里详细说明的其他有关

的参数。 3、各缔约国直接或通过有关国际机构从事合作，

通过适当的世界数据中心保证定期并及时地收集、验证和散

发研究和观察数据。 第四条 法律、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 1

、各缔约国应促进和鼓励附件二里详细说明的、与本公约有



关的科学、技术、社经、商业和法律资料的交换。这种资料

应提供给各缔约国同意的各组织。任何此种组织收到提供者

认为机密的资料时，应保证不发表此种资料，并于提供给所

有缔约国之前加以聚集，以保护其机密性。 2、各缔约国应

从事合作，在符合其国家法律、条例和惯例及照顾到发展中

国家的需要的情形下，直接或通过有关国际机构促进技术和

知识的发展和转让。这种合作应特别通过下列途径进行： （a

）方便其他国家取得备选技术； （b）提供关于备选技术和

设备的资料，并提供特别手册和指南； （c）提供研究工作和

有系统的观察所需的设备和设施； （d）科学和技术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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